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（原北京康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）              电 话：822535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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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项目名称：
北京市昌平区黄平路19号院3号楼商业及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复估
估价委托人：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
房地产估价机构：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估价报告编号：
康正评字2018-1-0673-F05DYGJ1号

复估函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:

受贵行的委托，我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对北京市泰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、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黄平路19号院3号楼商业及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，并于2015年8月17日出具了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，报告编号为康正评字2015-1-A-1-031号。根据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[京昌国用（2011出）第00051号]、《房屋所有权证》[X京房权证昌字第522077号]及《宗地图成果报告书》[测号：JCD-11128（变更3）]，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7111.18平方米。根据《房屋所有权证》[X京房权证昌字第522077号]及《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》，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65662.34平方米，为地下2层至地上4层商业及地下车库。 估价对象各层建筑面积指标详见下表：

	所在层数
	建筑面积(m2)

	地下2层
	12362.01

	地下1层
	12700.29

	地下一上夹层
	1420.94

	1层
	11810.92

	2层
	12045.64

	3层
	12019.87

	4层
	2751.25

	附属层
	551.42

	合计
	65662.34


为了配合贵行更好地防范、控制信贷风险，及时掌控抵押物的市场价值，受贵行委托，我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了复估。

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，按照估价的程序，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，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，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，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值的因素，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2022年4月12日，规划用途为商业及地下车库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。 

估价结果一览表

	抵 押 物 名 称
	建筑面积
	分摊土地面积
	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
	建筑物价值
	房地产价值

	
	
	
	总价
	楼面单价
	总 价
	楼面单价
	总 价
	楼面单价

	北京市昌平区黄平路19号院3号楼商业及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
	65662.34
	17111.18
	99473
	15149
	35681
	5434
	135154
	20583

	大写金额
	玖亿玖仟肆佰柒拾叁万元整
	叁亿伍仟陆佰捌拾壹万元整
	壹拾叁亿伍仟壹佰伍拾肆万元整

	房地产抵押价值
	135154

	大写金额
	壹拾叁亿伍仟壹佰伍拾肆万元整


单位：平方米、万元、元/平方米（币种：人民币）

备注: 

1.本《复估函》中所列估价结果仅供参考，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为准。
2.根据估价委托人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，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，设定日期为2015年8月31日。权利人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，权利价值为63000万元，权利范围是该宗地分摊土地面积17111.18平方米随X京房权证昌字第522077号全部房产3号楼，抵押期限为2015年8月26日至2030年2月28日。截至价值时点，该笔他项权利尚未注销。由于本次评估是对在抵抵押物进行复估，因此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抵押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。

3.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时，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、《房屋所有权证》原件进行核对。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不一致，需进行相应调整直至重新评估。
4.本《复估函》使用期限自出具日起计算半年。 
顺致

商祺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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